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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 序

    湘江水畔，岳麓山前，倚风光之灵秀，育人文之精华。楚湘

文化，源远流长。千年学府，人才辈出。毛泽东曾赞叹:“鸣呼，

湖南!澎熊开国.，兆起雄风。”

    先秦时期，楚文化一枝独秀，异彩纷呈。举凡青铜冶炼，铸

铁器皿，丝绸刺品，金银钱币，楚漆等等，莫不领先华夏。天

文、数学、历法之发明，县制之设立，均有首创之功或独到之特

色。吴起变法，亦倡始于商软之前。至于屈骚宋赋，更属千古绝

唱。楚文化与同时期之希腊文明媲美，已为史家公认。

    降至宋明时期，湖湘文化，异军突起。创建于公元976年的

岳麓书院，以 “经世致用”为办学宗旨，形成中国学术史上著名

的 “湖湘学派”。张拭、朱熹、王夫之、魏源等大儒曾先后在此

任主持或讲学。曾国藩、左宗棠、郭高A等晚清名臣，皆曾就学

岳麓书院。自1903年该院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，1926年定名为

湖南大学以后，继往开来，弦歌不辍。革命领袖人物如蔡4V、蔡

和森、邓中夏、谢觉哉等，亦曾受教于此。语云:“惟楚有才，

于斯为盛。”

    至于湖南大学的法学教育，发端于1906年之湖南公立政法

学院，1926年并入湖南大学，设法科。1941年改为法学院，著

名法学家向绍轩、李祖荫先后任院长，罗致一批留学日、英、美

的开明学者任教，学林高手云集，湖南大学法学教育跻身法学界

前列，称一时之盛。甘酒淇、衰任远等杰出人物，皆出自湖南大

  In熊，楚国之先祖，周文王之师，其曾孙熊绎当周成王封于楚，后建立楚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



学法学院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著名法学家、哲学家李达出任湖南大

学校长，法学教育得以延续。惜乎 1953年院系调整，湖南大学

改为工科，法学教育中断。1998年终于恢复。2000年原湖南财

经学院与原湖南大学合并成立新的湖南大学，集两校法学教育的

优势又成立湖南大学法学院，以著落法理学家李步云为名誉院

长，经济法学家刘定华为院长，励精图治，广纳良师，朝气蓬

勃，前景可观。而湘潭大学、中南火学、湖南师范大学等校法学

院，或建院较早，成就斐然;或新建伊始，蒸蒸日上。至于近

20年来，散布全国各地的湘籍法学家，出类拔革者更大有人在。

以上均可引为奠定湖湘法文化现代基石之资源，人称 “法学界之

湘军”，努力自强，可望构成我国法学领域一支劲旅。

    据此，湖南大学法学院为继承岳麓书院优良传统，乃有出版

系列丛书，建立 “岳麓法学文库”之举。其拟出版之法学专著，

作者不限湖南大学和湘籍，地区不分东南西北，年资不论老中青

年，以广纳全国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法学前沿新著为重，旨在弘

扬湖湘文化精神，推进我国法学教育与法文化之现代化发展。

    何为 “湖湘文化精神”?

    一曰:为民前驱、忧国爱民精神。古有屈原之慷慨悲歌，为

国赴死;有范仲淹之 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，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

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。近世有谭嗣同之变法维新，浴血菜

市;又有杨度之豪言壮语:“若道中华果亡，除非湖南人尽死!’’

至于现代湖南之革命先烈与伟人，不可胜数，莫不体现湖湘仁人

志士之爱国为民情怀。法学者及其论著，亦应贯穿此种精神，心

系国家和人民之命运，为民前驱，舍身护法，做鲁迅所推崇的

“中国人的脊梁”。

    二曰:刚直耿介、反杭挑战精神。毛泽东早年 “不怕鬼，不

信邓”之反潮流精神;彭德怀之为民鼓与呼的凛然正气和挑战权

威、敢进忠言的海瑞精神⋯⋯都表现了湖南人特别突出的正直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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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个性。法学者有此精神，则其治学、行事、作文，有敢于力排

众议、追求真理、审视一切的批判精神;有伸张正义、针泛时

弊、不畏权势的节操气概;有特立独行、不左右逢迎、不随风摇

摆的独立学人之人品与文品。

    三曰:经世致用、开拓创新精神。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学术思

想，岳麓书院之经世致用教育方针，郭高A之 “务求实学”的崇

实原则，以及前述古代楚人在冶炼工艺、县制设置、变法革新等

方面之首创精神，和晚清首办洋务、建现代工厂的曾国藩，首倡

筹建海军、开发新疆的左宗棠，皆表现楚湘人士之讲究实际、实

事求是与大胆改革、破旧立新风格。法学研究亦需有此种精神和

风格，才能不尚空谈，贴近实际，突破陈规，独树一帜。

    四曰:兼收并蓄、开明开放精神。如中国首倡向西方学习的

魏源，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、最早主张借鉴西方先进政治与法律

制度的郭高AF，都是能放眼世界，思想开明的启蒙先驱。这种汲

纳百川、博采众长、洋为中用的开放精神，也正是当今全球化时

代，实现法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。

    湖湘文化精神或不只上述四端，但继承并发扬这四种精神于

法学研究和法律实务，亦足以体现湖湘法文化之独树一帜风格，

进而逐渐形成湖湘法学新学派，并非高远莫及。此所以建立 “岳

麓法学文库”之初衷与长远奋斗之目标也。

    本文库分法理法史、公法、私法、国际法、人权法五个系

列，面向全国征稿。组稿中坚持贯彻 “双百”方针，严格遵循通

行之学术规范。敬希法学界法律界同仁慨予支持，惠赐精品，则

湖湘有幸，岳麓生辉。是为序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岳麓法学文库”编辑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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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共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“加强立法工作，提高立法质

量，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”的立法工作指

导方针和奋斗目标。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强地方

立法工作、提高立法质量的规律，我们组成了课题研究组，其成员

有佘绪新(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、立法学研究会会长)、周旺生(北

京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、李小娟(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

妊)、张春生(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)、陈延庆(全国人大常

委会原国家法、民法室主任)、郭道晖(((中国法学》杂志总编辑、教

授).vj瀚(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、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、研究员)
等同志。课题组成员中有著名的专家学者，也有长期从事立法工

作的同志，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出研究成果。
    本课题彼夕U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“九五规划”重大研究项

目。经过一年半的工作，于1999年底完成了研究课题，现编著出
版了《地方立法质量研究》这本书，供有关方面和读者研究参考。

    我国的地方立法伴髓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

伐，已经走完了二十多年的踢辉历程，为我国和各个地方的物质文

明建设、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它同任

何新生事物一样，有一个发展、完善的过v。在这个过程中既积累
了丰富的经验，也存在一些问题。总结这些经验，研究存在的问题

及其成因，提出解决的途径和对策，对于进一步加强地方立法工

作，提高立法质量，完善地方立法理论是一项很有意义溺 作。
《地方立法质量研究》较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已往的经验，对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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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问题和成因作了比较深入的剖析，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对策措施，
希望能对加强地方立法工作，改善地方立法状况有所裨益。

    立法质量始终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。所谓“法治”，从本意

上讲就是“良法之治”。法治的前提是要有足够数量和质量优良的

法。何谓“良法”?人们有许多定义，见仁见智，不一而足。笔者看

来，最主要的应具备以下四个要件:一是体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

益;二是符合实际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，作为地方性法规，还必

须不得同宪法和上位阶法相抵触;三是易于被人们掌握和遵循，便

于操作和能够有效实施;四是最终有助于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物

质文明、精神文明建设，推动社会进步。反之，则为“恶法”或是有

严重问题的不良之法。“良法”是立法人员追求的崇高目标。但是

由于主观的和客观的种种原因，事实上很难制定出完美无缺的法，

实际的结果只能是比较好的法或是基本好的法。法出台之后须经

过实施的检验，不断修改、补充甚至废止后出台新法规，才能达到

较为完善的境界。《地方立法质量研究》对此作了较系统的探讨和

论述，希望能有助于人们认识上的升华。

    法是要求社会成员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，是基于对一定社会

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、道德观念、法制观念乃至国

土民情、资源、环境等凝练了的高度意志化、智能化、知识化了的产

品。因此，制定法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。为了使这个工

程得以有序有效地进行，保障地方立法质量，必须有明确的、科学

的、客观的立法质量标准，这就要建立健全包括立法质量标准体

系、立法质量评价体系、立法质量保障体系在内的立法质量体系。

鉴于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和制度尚不够健

全，《地方立法质量研究》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建立健全这个系统的

诸方面。本文如能有助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的深人展开，能被有

关方面及立法工作者借鉴、参考，则为甚幸!

    为了交流、借鉴境外关于立法质量立法的经验，《地方立法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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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研究》用较大篇幅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关于立法质量的立法和制

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和介绍，供有关方面和读者参考。

    本课题由佘绪新、周旺生、李小娟组织实施。本书第一编、第

二编、第三编由佘绪新、李小娟撰写，其中王爱声同志参加了第一、

第二编部分章节的拟稿工作，第四编由周旺生撰写。

    本课题在研究和编写过程中，得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

办公室，课题组全体成员和怀效锋、张引、张文、王迎春等同志的指

导和支持，邹维萍同志参加了资料收集工作，在此，一并表示衷心

的感谢!

   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，难免有不当甚至错误之处，敬请读者批评

指正。

  编 者

2002年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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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编 地 方 立 法 质 量 绪 论

    广义的地方立法包括: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

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，享有

规章制定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，民

族区域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

行条例，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

律，以及其他被授权的地方立法主体依法制定的法规

和规章。狭义的地方立法，是专指地方人大及其常委

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。不同地区的地方立法— 经济

特区的地方立法、沿海沿边地区的地方立法、内陆地

区的地方立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地方立法，既各

有其特点又有着很多的共性。本书试图围绕地方立法

质量这个核心，就地方立法特别是制定地方性法规中

带有共性的、一般性的若干问题加以探讨，供有关方

面和读者参考。



地方 丘法 质全研 究

第一章 地方立法的回顾和展望

    我国的地方立法工作，是从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

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

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赋予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

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权和省级人民政府制定规章权开始起步

的，至今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光辉历程。它伴随着我国新时期

的历史任务应运而生，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

不断完善，是我国改革开放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的内在要

求。在这个制度下，地方立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展现出勃勃

生机 。

    二十多年来，我国地方立法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发展。地方立

法作为国家立法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与中央立法共同构

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规模宏大、内容丰富的立法体

系。截至1999年7月，全国已有2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27

个省会城市和自治区首府及 18个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

大和政府分别享有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权力;有5个民

族自治区、30个民族自治州、120个民族自治县 (旗)的人民代

表大会享有制定民族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;有香港、澳门

两个特别行政区享有制定在本行政区实行的法律的权力。另外，

广东、海南两个省和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4个市的人大和政

府还分别被授权享有制定经济特区法规和规章的权力。从而形成

了多层次、多形态、不同权限、不同效力的我国独特的地方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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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制。它既不同于美国等联邦制国家的州或市的立法体制，也有

别于像日本国那样实行地方自治制度的地方立法体制。它是在一

个幅员辽阔的单一制的国家里，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，充分发挥

各地方的积极性，并根据各地方不同情况实行的、各有特色甚至

差异很大的地方立法制度。实行这样一种立法制度，是我国政治

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。实践证明，这种立法制度完全符合我国长

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，较好地体现了我国的国体和政

体，体现了我国在香港、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实行 “一国两制”

的基本方针。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

个积极性，加速推进依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，促进和

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极

大的作用。

    二十多年来，我国地方立法工作在探索中不断前进。它经历

了起步阶段、发展阶段，现正跨人逐步完善阶段。在这期间，积

累了丰富的立法实践经验，地方立法理论研究有了相当的积淀，

造就了一支数千人的专职立法工作队伍，初步形成了一套立法工

作制度，制定出了大量法规和规章，并形成了有地方特色的法律

文化。特别是近些年来，我国进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

依法治国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年代，在这个大背景下，内

地的地方立法步伐加快，立法数量增多，立法效率提高，立法质

量从总体上有了明显改善。截至1998年底，全国已制定地方性

法规6 311件，自治条例302件，单行条例207件，地方政府规

章9 692件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形成了上与国家法律、行政

法规衔接配套，下有政府规章配套的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城市建设

和管理、农村工作和建设、教育科技和文化卫生、资源和环境保

护以及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等各方面的法规系列。另外，香港特别

行政区还制定了一批法律。地方立法配合国家立法已使我国扭转

了过去长期存在的许多方面无法可依的局面，为建立起社会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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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体系的框架作出了贡献。

    很好地总结二十多年来地方立法制度建设和地方立法工作的

经验，是一项意义重大而又繁重的任务，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各方

面共同努力。笔者认为，经验是多方面的，但基本经验主要有五

个方面:

    (1)坚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

立法体制，是发展和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，实行依

法治国的必由之路。由于我国是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又是人

口众多、幅员辽阔，各地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多

民族的大国，因此，在实行中央必要的集权的同时，适当扩大地

方的权力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，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

好。反映在立法体制上，就是实行以中央立法为主导的多层次、

多形态的立法体制，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;国

务院和各部、委依法行使制定行政法规权和制定部门规章权;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及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政府分别

依法行使制定地方性法规权和制定政府规章权;实行民族区域自

治的地方人大依法行使制定自治条例、单行条例的权力;香港、

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依法行使制定法律之权。实践证

明，这种立法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的，是成功

的，应当继续坚持下去并不断予以完善。

    (2)坚持党的领导，是搞好地方立法工作，提高立法质量的

根本保证。在内地地方立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，就是坚持以马

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、基本方针、

基本政策为指针，分析解决立法工作中的各种问题;就是要使立

法决策与党的改革、发展和稳定的决策相结合，充分发挥立法的

功能作用，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;就是要坚持重大

立法决策必须事先向党委请示报告的制度;就是要善于把实践证

明是正确的、成熟的政策和经验变成为法的规范，善于把党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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